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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者
康
子
仁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大
陸
國
務
院
關
稅
稅
則
委
員
會
三
十

一
日
公
布
第
二
批
中
止
﹁
海
峽
兩
岸
經

濟
合
作
框
架
協
議
﹂
︵
Ｅ
Ｃ
Ｆ
Ａ
︶
部

分
產
品
關
稅
減
讓
公
告
�
將
在
六
月
十

五
日
起
�
中
止
潤
滑
油
基
礎
油
�
競
賽

型
自
行
車
�
部
分
紡
織
品
等
一
百
三
十

四
個
原
產
於
台
灣
進
口
商
品
的
關
稅
減

讓
�
國
台
辦
發
言
人
陳
斌
華
表
示
�
賴

清
德
當
局
頑
固
堅
持
台
獨
立
場
�
拒
不

承
認
九
二
共
識
�
是
大
陸
進
一
步
中
止

Ｅ
Ｃ
Ｆ
Ａ
部
分
產
品
關
稅
減
讓
的
根
本

原
因
�

　

大
陸
財
政
部
官
網
三
十
一
日
公
布
﹁

稅
委
會
公
告
二
０
二
四
年
第
四
號
﹂
國

務
院
關
稅
稅
則
委
員
會
關
於
中
止
Ｅ
Ｃ

Ｆ
Ａ
部
分
產
品
︵
第
二
批
︶
關
稅
減
讓

的
公
告
�

　

公
告
表
示
�
台
灣
地
區
單
方
面
對
大

陸
產
品
出
口
採
取
歧
視
性
的
禁
止
�
限

制
等
措
施
�
違
反
了
Ｅ
Ｃ
Ｆ
Ａ
規
定
�

國
務
院
關
稅
稅
則
委
員
會
依
規
定
和
程

序
決
定
進
一
步
中
止
Ｅ
Ｃ
Ｆ
Ａ
部
分
產

品
關
稅
減
讓
�
自
今
年
六
月
十
五
日
起

�
對
原
產
於
台
灣
地
區
的
附
件
所
列
潤

滑
油
基
礎
油
�
競
賽
型
自
行
車
�
部
分

紡
織
品
等
一
百
三
十
四
個
稅
目
進
口
產

品
�
中
止
適
用
Ｅ
Ｃ
Ｆ
Ａ
協
定
稅
率
�

依
現
行
相
關
規
定
執
行
�

　

大
陸
國
台
辦
三
十
一
日
以
陳
斌
華
的

名
義
發
表
書
面
聲
明
�
指
出
台
灣
單
方

面
對
兩
千
五
百
多
項
大
陸
產
品
出
口
採

取
歧
視
性
貿
易
限
制
�
違
反
了
Ｅ
Ｃ
Ｆ

Ａ
關
於
﹁
逐
步
減
少
或
取
消
雙
方
之
間

實
質
多
數
貨
物
貿
易
的
關
稅
和
非
關
稅

壁
壘
﹂
的
規
定
�
損
害
了
兩
岸
企
業
利

益
和
兩
岸
同
胞
福
祉
�

　

陳
斌
華
表
示
�
去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一

日
大
陸
宣
布
中
止
Ｅ
Ｃ
Ｆ
Ａ
項
下
丙
烯

等
十
二
個
稅
目
產
品
關
稅
減
讓
後
�
民

進
黨
當
局
不
僅
未
採
取
任
何
措
施
取
消

對
大
陸
的
貿
易
限
制
�
還
不
斷
變
本
加

厲
�
阻
撓
破
壞
兩
岸
經
濟
正
常
交
流
合

作
�
鑒
此
�
我
們
支
持
相
關
主
管
部
門

採
取
進
一
步
中
止
Ｅ
Ｃ
Ｆ
Ａ
部
分
產
品

關
稅
減
讓
的
措
施
﹂
�

　

陳
斌
華
說
�
Ｅ
Ｃ
Ｆ
Ａ
是
兩
岸
雙
方

在
﹁
九
二
共
識
﹂
的
共
同
政
治
基
礎
上

簽
署
的
�
實
施
中
如
產
生
問
題
可
通
過

兩
岸
協
商
予
以
妥
善
解
決
�

　

陳
斌
華
指
出
�
賴
清
德
當
局
頑
固
堅

持
台
獨
立
場
�
拒
不
承
認
九
二
共
識
�

大
肆
宣
揚
台
獨
分
裂
謬
論
�
煽
動
兩
岸

對
立
對
抗
和
經
濟
脫
鉤
斷
鏈
�
嚴
重
破

壞
兩
岸
協
商
和
Ｅ
Ｃ
Ｆ
Ａ
實
施
的
基
礎

�
是
大
陸
有
關
部
門
不
得
不
進
一
步
中

止
Ｅ
Ｃ
Ｆ
Ａ
部
分
產
品
關
稅
減
讓
的
根

本
原
因
�

︵
相
關
新
聞
刊
A2
︶

批
賴
頑
固
台
獨

陸中
止ECFA134關稅減讓

項
含潤滑油/競賽型自行車/部分紡織品等原產於台商品 國台辦:賴清德當局是根本原因

　←中國大陸31日公布第2

批中止ECFA部分產品關稅減

讓公告，計有134項。陸委

會主委邱垂正（右）在立法

院答詢指出，這是典型的經

濟脅迫，無助於兩岸關係，

。左為行政院長卓榮泰。

（中央社）

第2波ECFA紅利收回

府:典型經濟脅迫 陸委會強烈抗議
　

記
者
康
子
仁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大
陸
宣
布
中
止
﹁
海
峽
兩
岸
經
濟
合

作
框
架
協
議
﹂
︵
Ｅ
Ｃ
Ｆ
Ａ
︶
第
二
批

共
一
百
三
十
四
項
原
產
於
台
灣
進
口
商

品
的
關
稅
減
讓
�
總
統
府
發
言
人
李
問

三
十
一
日
回
應
�
這
是
中
國
典
型
的
經

濟
脅
迫
�
不
但
衝
擊
經
貿
市
場
的
健
全

發
展
�
更
無
助
於
兩
岸
關
係
的
正
面
推

進
�
陸
委
會
也
表
達
強
烈
抗
議
及
不
滿

�
強
調
相
關
後
果
應
該
由
陸
方
承
擔
�

　

行
政
院
長
卓
榮
泰
三
十
一
日
在
立
法

院
會
詢
答
時
表
示
�
任
何
對
國
家
的
人

民
和
產
業
有
產
生
傷
害
危
急
時
�
政
府

首
先
要
做
的
是
如
何
保
護
人
民
和
產
業

�
及
適
時
地
向
國
際
社
會
透
過
正
常
管

道
表
達
反
對
及
希
望
能
夠
更
正
的
態
度

�
他
也
希
望
國
際
任
何
成
員
要
能
夠
習

慣
�
適
應
在
國
際
組
織
的
生
活
�
不
要

隨
便
更
改
互
動
之
間
的
規
則
�
這
樣
才

能
夠
在
國
際
間
取
得
衡
平
的
地
位
�

　

陸
委
會
主
委
邱
垂
正
也
在
立
法
院
回

應
�
這
種
對
台
施
壓
�
恐
嚇
的
政
治
操

作
�
只
會
扭
曲
兩
岸
經
貿
原
本
互
惠
互

利
發
展
方
向
�
阻
礙
兩
岸
在
國
際
產
業

分
工
架
構
的
分
工
模
式
�
更
讓
兩
岸
的

經
貿
漸
行
漸
遠
�
脫
鉤
斷
鏈
�
相
關
責

任
應
由
陸
方
全
部
負
擔
�
陸
方
不
符
合

Ｗ
Ｔ
Ｏ
及
Ｅ
Ｃ
Ｆ
Ａ
規
範
�
雙
方
還
是

要
透
過
協
商
�
針
對
兩
岸
貿
易
分
歧
�

陸
方
應
面
對
兩
岸
的
現
實
�
去
除
政
治

礙
障
�
讓
雙
方
務
實
溝
通
解
決
�

　

經
濟
部
長
郭
智
輝
指
出
�
經
濟
部
會

針
對
目
前
的
狀
況
�
和
實
際
受
到
傷
害

的
業
者
充
分
溝
通
�
協
助
轉
移
市
場
�

　

陸
委
會
強
調
�
台
灣
主
張
兩
岸
已
簽

署
並
生
效
的
協
議
持
續
有
效
�
籲
大
陸

以
不
涉
政
治
前
提
的
建
設
性
對
話
來
處

理
分
歧
�
停
止
經
貿
施
壓
�
共
同
面
對

問
題
並
務
實
溝
通
尋
求
解
方
�

　

本
報
綜
合
外
電
報
導

　

美
國
前
總
統
川
普
為
掩
蓋

在
二
０
一
六
年
大
選
前
支
付

豔
星
封
口
費
一
事
涉
訟
�
美

國
紐
約
陪
審
團
當
地
時
間
三

十
日
宣
布
川
普
面
臨
的
三
十

四
項
指
控
全
部
有
罪
�
法
官

定
七
月
十
一
日
判
刑
�
川
普

在
成
為
美
國
史
上
首
位
刑
事

審
判
有
罪
的
前
總
統
後
告
訴

記
者
：
﹁
這
是
一
種
恥
辱
�

這
是
一
次
被
貪
腐
又
矛
盾
的

法
官
操
縱
的
審
判
�
﹂

　

川
普
被
指
控
三
十
四
項
偽

造
商
業
紀
錄
罪
名
�
以
掩
飾

他
的
前
律
師
柯
恩
支
付
十
三

萬
美
元
給
色
情
片
女
星
﹁
暴

風
女
丹
尼
爾
斯
﹂
�
以
換
取

她
在
二
０
一
六
年
大
選
前
對

與
川
普
的
風
流
韻
事
保
持
沉

默
�

　

路
透
社
報
導
�
十
二
名
陪

審
員
在
審
議
兩
天
之
後
�
宣

布
川
普
面
臨
的
三
十
四
項
指

控
全
部
有
罪
�
任
何
裁
決
結

果
都
需
要
陪
審
員
無
異
議
通

過
�

　

承
審
法
官
莫
城
定
七
月
十

一
日
判
刑
�
也
就
是
共
和
黨

全
國
代
表
大
會
開
始
的
前
三

天
�
預
料
會
中
川
普
將
正
式

被
提
名
為
總
統
候
選
人
�
川

普
最
重
將
被
處
以
四
年
徒
刑

�
但
就
算
川
普
被
判
入
獄
�

也
無
法
阻
止
他
造
勢
�
或
是

在
勝
選
後
就
職
�

　

川
普
在
獲
知
三
十
四
項
指

控
全
部
有
罪
後
�
對
媒
體
強

調
：
﹁
這
是
一
種
恥
辱
�
這

是
一
次
被
貪
腐
又
矛
盾
的
法

官
操
縱
的
審
判
�
﹂
他
的
競

選
網
站
則
將
訪
客
重
新
導
向

募
款
網
站
�
川
普
在
網
站
內

自
稱
是
﹁
政
治
犯
﹂
�

　

法
新
社
報
導
�
網
站
訊
息

寫
道
�
川
普
怒
稱
：
﹁
我
就

是
在
一
場
被
操
縱
的
政
治
獵

巫
審
判
中
遭
到
定
罪
：
我
沒

做
錯
任
何
事
！
他
們
卻
突
擊

我
家
�
逮
捕
我
�
拍
我
的
檔

案
大
頭
照
�
而
現
在
他
們
剛

判
我
有
罪
！
﹂

　

然
而
川
普
有
罪
消
息
一
出

�
支
持
者
湧
入
共
和
黨
官
方

捐
款
平
台
�
網
頁
在
短
短
幾

分
鐘
內
掛
點
�

　

對
於
川
普
遭
定
罪
�
拜
登

選
舉
團
隊
表
示
�
這
顯
示
﹁

沒
有
人
能
凌
駕
於
法
律
之
上

﹂
�
白
宮
則
發
聲
明
說
：
﹁

我
們
尊
重
法
治
�
此
外
別
無

評
論
�
﹂

34
項
指
控
全
有
罪

川普成美首位被刑
事定罪前總統

　↑美國前總統川普刑事審判判決公布，陪審團審議認定34項

指控全數「有罪」，30日（美國當地時間）新聞登上紐約時報

頭版頭條。 （路透）

立
院
首
備
詢

卓揆談覆議 審視到每一字/逗點
　

記
者
王
超
群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新
任
行
政
院
長
卓
榮
泰
三
十
一
日
率
同
各
部
會
首
長
赴
立
法

院
施
政
報
告
及
備
詢
�
針
對
立
法
院
此
前
三
讀
通
過
立
法
院
職

權
行
使
法
修
正
�
卓
榮
泰
表
示
�
國
人
對
審
議
過
程
是
否
符
合

程
序
正
義
�
內
容
是
否
違
反
權
力
分
立
�
侵
害
人
民
權
益
�
影

響
法
律
明
確
性
是
有
疑
慮
�
政
院
會
在
立
院
來
文
後
�
邀
請
公

法
學
專
家
�
詳
細
審
視
條
文
�
再
決
定
該
有
什
麼
樣
的
行
為
�

　

立
委
洪
孟
楷
在
國
是
論
壇
時
�
透
過
手
板
向
新
內
閣
傳
達
�

﹁
開
展
新
局
�
在
執
政
黨
一
念
之
間
�
讓
中
華
民
國
永
遠
偉
大

﹂
；
隨
後
上
台
發
言
的
民
進
黨
立
委
李
坤
城
表
示
�
謝
謝
卓
榮

泰
今
天
率
內
閣
團
隊
第
一
次
到
立
法
院
進
行
施
政
報
告
�
希
望

在
野
黨
能
夠
以
禮
相
待
�

　

民
進
黨
立
委
吳
思
瑤
表
示
�
質
詢
絕
對
不
是
上
對
下
�
行
政

立
法
是
平
起
平
坐
�
沒
有
誰
藐
視
誰
�
而
且
最
重
要
的
是
�
沒

有
討
論
�
沒
有
民
主
�
卓
榮
泰
答
詢
時
�
左
手
指
向
吳
思
瑤
的

質
詢
台
表
示
�
他
也
曾
經
站
在
那
個
位
子
上
�
現
在
很
希
望
告

訴
所
有
立
委
�
當
站
在
那
個
位
子
上
的
時
候
�
卓
榮
泰
隨
即
將

手
指
向
自
己
�
要
想
想
�
有
一
天
也
可
能
站
在
這
裡
�
如
果
用

這
種
同
理
心
進
行
答
詢
的
話
�
就
是
兩
院
互
動
的
良
好
�

　

卓
榮
泰
表
示
�
國
人
對
法
案
審
議
過
程
是
否
符
合
程
序
正
義

�
內
容
是
否
有
違
反
權
力
分
立
�
侵
害
人
民
權
益
�
影
響
法
律

明
確
性
�
行
政
院
此
前
聲
明
是
在
反
映
國
人
的
疑
慮
�
而
政
府

責
任
是
要
為
國
人
疑
慮
提
出
解
決
辦
法
�

　

卓
榮
泰
說
�
憲
法
賦
予
行
政
機
關
有
這
樣
的
權
力
︵
指
覆
議

︶
�
在
立
法
院
來
文
之
後
�
包
括
他
�
會
請
公
法
學
專
家
�
一

一
詳
細
審
視
法
律
條
文
的
每
一
個
字
�
每
一
個
逗
點
�
每
一
個

內
涵
�
每
一
個
後
面
的
意
義
�
很
清
楚
的
來
決
定
行
政
機
關
�

憲
政
機
關
該
做
什
麼
樣
決
定
�
該
有
什
麼
樣
的
行
為
�

　

卓
榮
泰
還
表
示
�
若
要
讓
未
來
的
﹁
體
育
暨
運
動
發
展
部
﹂

成
為
更
有
權
責
的
專
責
機
構
�
當
然
是
朝
向
單
一
設
部
的
方
向

進
行
�
但
這
還
需
要
經
過
中
央
政
府
組
織
法
修
法
配
合
�
他
期

望
未
來
的
﹁
體
育
暨
運
動
發
展
部
﹂
能
發
展
成
全
民
體
育
�
而

不
是
菁
英
體
育
�

　

立
委
洪
孟
楷
質
詢
時
�
要
求
卓
榮
泰
表
態
是
否
支
持
廢
死
�

卓
榮
泰
說
�
他
沒
有
能
力
去
影
響
�
左
右
大
法
官
�
身
為
行
政

院
的
負
責
人
�
在
大
法
官
作
出
任
何
決
定
之
前
�
他
不
宜
說
出

太
多
個
人
的
主
張
�

　

卓
榮
泰
表
示
�
現
在
沒
有
廢
死
的
法
令
�
但
是
大
法
官
的
解

釋
�
位
階
是
很
高
的
；
大
法
官
解
釋
有
國
家
法
律
憲
法
的
位
階

�
一
定
會
產
生
影
響
和
效
果
� 

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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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行政院長卓榮泰31日率各部會首長

列席進行施政報告並備詢。圖為卓榮

泰上午搭車抵達立法院。（中央社）


